
抚发改收费〔2016〕362号

关于抚顺有线数字电视收费的批复

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印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787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有线电视收费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2201号）、《辽宁省定价目录》（辽价发〔2015〕59号）文件规定，结合你单位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调查情况，经研究同意，现对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及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

居民用户第一终端和非居民用户各终端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为每月24元，居民用户的第二、第三终端收费标准为每月9元，第四终端及以上终端收费标准为每月12元。按此标准收取费用的有线数字电视应提供不少于70套电视节目，其中，专业频道不少于20套。同时，在基本收视功能基础上增加音乐广播、VOD点播、节目指南等服务功能。基本电视节目要确保播出质量和节目数量，做到质价相符。

二、已入网的居民用户第一终端和非居民用户各终端机顶盒(含智能卡、遥控器)由你公司免费提供,并负责安装调试。居民用户的第二及以上终端所需机顶盒，允许用户自行购买符合技术规范的数字电视机顶盒，也可由你单位统一购置，其销售价格按成本价向用户销售，用户自愿购买。用户损坏、遗失需补办智能卡或购买遥控器，销售价按成本价向用户销售。

有线数字电视增值业务服务费和付费节目收视费，按照市场化运作，用户自愿选择喜闻乐见的节目，由你单位自行确定。

三、对部分特殊用户实行收费优惠政策

对低保对象中的“三无”人员家庭收视维护费予以全免；对老红军（含遗孀）、需要社会抚恤的人员（烈属家属等）、户主为盲聋人的双残户及户主是健听人，但家有盲、聋人，且生活困难的家庭，第一终端减半按12元/月收费，第二、三终端按9元/月收费，第四及以上终端按12元/月收费；对经民政局每年核准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低保户，收视费按20元/月收费，如果开启第二及以上终端，则取消优惠，按正常标准收费。享受上述收费优惠政策的用户在办理业务时需出示有效证件。
四、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印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787号）规定，你单位收取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前，要对收费标准进行公示。

本文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2016年9月26日

 抄送：抚顺市价格监督检查局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9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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